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事业发展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C305020100840 项目副码 010319002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因素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19 项目实施周期（年） 3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19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050299 其他普通教育支出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2,4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上级补助 0.00 0.00 0.00

   本级财政安排 2,4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部门自筹 0.00 0.00 0.00

主管部门 红塔区教育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0877—2015801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红塔区教育局机关 填报人员 许会青、鲁勇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区属民办学校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黄云鹏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0877—2015801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
议纪要等依据

简述

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活发集团2016年对红塔区教育局的捐款以
及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的表彰情况，设立该项目，项目宗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和受教育者家庭合理负担的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教育投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发展，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水平，努力推动普通高中多样优质发展，系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一、活发集团2016年捐赠指定用途捐款50万，2016年返还10万元，余40万元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用于表彰玉溪二中10
万元、玉溪三中10万元、小石桥中心小学10万元、北城皂角小学10万元。二、设立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区级
财政每年安排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列入教育部门经费预算，以后根据财政状况和民办教育发展情况逐年
增加。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区属民办学校全体师生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
确定的工作目标

简述

一、活发集团2016年捐赠指定用途捐款50万，2016年返还10万元，余40万元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用于表彰玉溪二中10
万元、玉溪三中10万元、小石桥中心小学10万元、北城皂角小学10万元。二、设立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区级
财政每年安排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列入教育部门经费预算，以后根据财政状况和民办教育发展情况逐年
增加。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建立健全预算编制责任体系，建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管理、基建管理、人事管理等部门或岗位的沟通协调机
制，确保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计划细化预算编制内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编制预算。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1.根据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的表彰情况对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进行补助；2、根据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办园水平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玉溪市红塔区民办幼儿园等级评定实施方
案》对民办学校进行补助。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和依据

简述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为机关单位，实行法人负责制，由局长担任法人，对单位所有发生经济事项负主要负责。内设15个站股
室，分别是：行政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教育督导办公室、人事师训股、计划财务股、基础教育股、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德育股、民办教育股、安全管理股、工会办公室、关工委办公室、电教教仪站、学生资助中心、招生办公室（各股室主要职
责详见《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制规范手册（试行）》。实行分级负责、分层管理。根据事项的重要程度、自
由裁量权的大小，以及决策风险、廉政风险的大小等因素，将“三重一大”事项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对应为“A、
B、C”三个层次。A级事项必须经党工委、局行政班子组会研究决策；B级事项必须经局行政班子研究决策；C级事项必须召开股
室会议集体研究，再报局行政会决策。对列入“三重一大” 目录的事项，必须经过调查研究、集体决策程序，实行就高不就低
的原则。局办公室、纪检部门、机关党委对“三重一大”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将各股室执行“三重一大”事项目录制度的情况
纳入部门综合目标考核管理。对违反“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相关规定的，以及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及时予以纠正
处理，并根据《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的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违纪违规责任。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红塔区教育局、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区属民办学校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各具体项目实施单位应成立项目执行小组，明确小组成员、分工及责任，加强项目基础数据管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
程序，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落实政府采购、招投标和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制度，确保各项工作“阳光操作”；对实
施项目进行动态监控和全程管理，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各项目实施学校应严格经费管理，安全高效管理使用项目资金，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党工委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项目执行财务制度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玉溪市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红塔区教育局会计日常工作管理办法》、《红塔区教育局采购管理制度》、《红塔区教育局资产管理制度》、
《红塔区教育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党工委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制规范手册》，
适用单位：教育局机关及下属各项目实施学校均适用。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19

1、通过对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
、北城皂角小学的表彰补助，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励广
大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事业，大力倡导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2、通过2019年100万元安保人员资金补助，基本稳
定安保队伍，确保全区聘请的安保人员达到身心健
康且50周岁以下的男性；
3、2019年评估认定20所左右民办等级幼儿园。其
中评估认定2所省级示范幼儿园、3所市级示范幼儿
园和10所左右区级示范幼儿园；
4、2019年对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年检
”时，考评认定优秀单位达25所、合格单位40所，
以此来促进学校的规范化管理。



附件1：表2.2

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

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确保全区民办学校聘请的安保人员达到身心健康且
为50周岁以下的男性；配齐配足安保、消防器材，实现
全区民办学校监控摄像头全校覆盖无盲区（包括食堂）
。

>= 90 % 定量指标

 　 每年对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年检”，根据考
评等级实施以奖代补，以此来促进学校的规范化管理与
发展。实施期内考评认定优秀单位达32所、合格单位40
所

>= 90 % 定量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从2019年起每年评估认定20所左右民办等级幼儿
园，以3年为一个周期，完成对全区民办幼儿园等级认定
工作。实施期内将带动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 90 % 定量指标

 　 从2019年起每年评估认定20所左右民办等级幼儿
园，以3年为一个周期，完成对全区民办幼儿园等级认定
工作。实施期内评估认定6所省级示范幼儿园、8所市级
示范幼儿园和30所区级示范幼儿园。

>= 90 % 定量指标

 　 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荣誉
感和责任感，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事业，大力
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
尚

>= 90 % 定量指标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
（元）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0.00 0.00 2,400,000.00 0.00 2,400,000.00 0.00

玉溪二中 其他 其他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年 100,000.00 1.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玉溪三中 其他 其他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年 100,000.00 1.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小石桥中心小学 其他 其他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年 100,000.00 1.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北城皂角小学 其他 其他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503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年 100,000.00 1.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0.00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其他 其他 30227 委托业务费 50205 委托业务费 年 2,000,000.00 1.00 2,000,000.00 0.00 2,000,000.00 0.00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0.00 0.00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0.00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0.00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0.00 0.00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0.00 0.00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0.00 0.00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0.00 0.00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0.00 0.00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0.00 0.00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0.00 0.00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0.00 0.00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0.00 0.00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0.00 0.00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0.00 0.00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0.00 0.00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0.00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
实施意见》、活发集团2016年对红塔区教育局的捐款以及区政
府2018年教师节的表彰情况，设立该项目，项目宗旨以政府投
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和受教育者家庭合理负担的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逐步完善，教育投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加快学
前教育发展，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努力推动普通
高中多样优质发展，系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 0.00

(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一、活发集团2016年捐赠指定用途捐款50万，2016年返还10万
元，余40万元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用于表彰玉溪二中10万元、
玉溪三中10万元、小石桥中心小学10万元、北城皂角小学10万
元。二、设立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区级财政每年安排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列入教育部门经费预算，以
后根据财政状况和民办教育发展情况逐年增加 。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0.00
简述

一、活发集团2016年捐赠指定用途捐款50万，2016年返还10万
元，余40万元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用于表彰玉溪二中10万元、
玉溪三中10万元、小石桥中心小学10万元、北城皂角小学10万
元。二、设立区级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区级财政每年安排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200万元，列入教育部门经费预算，以
后根据财政状况和民办教育发展情况逐年增加 。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0.00
简述

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区属
民办学校全体师生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10.00 0.00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建立健全预算编制责任体系，建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产
管理、基建管理、人事管理等部门或岗位的沟通协调机制，确
保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计划细化预算编制内容 ，在充分沟通的
基础上编制预算。1.根据区政府2018年教师节的表彰情况对玉
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皂角小学进行补
助；2、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幼儿园办园水平
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玉溪市红塔区民办幼儿园等级评定
实施方案》对民办学校进行补助。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8.00 0.00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 （8分）

简述

通过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和受教育者家庭合理负担的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使红塔区的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办
学条件和育人环境不断改善，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日趋提高，
办学品质全面提升。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3.00 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00 0.00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6.00 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2.00 0.00
简述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党工委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
制规范手册》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 0.00(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10.00 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0.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为机关单位，实行法人负责制，由局长担任法
人，对单位所有发生经济事项负主要负责。内设15个站股室，分别
是：行政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教育督导办公室、人事师训股、
计划财务股、基础教育股、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德育股、民办
教育股、安全管理股、工会办公室、关工委办公室、电教教仪站、
学生资助中心、招生办公室（各股室主要职责详见《云南省玉溪市
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制规范手册（试行）》。实行分级负责、
分层管理。根据事项的重要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以及决策风
险、廉政风险的大小等因素，将“三重一大”事项划分为“高、中
、低”三个等级，对应为“A、B、C”三个层次。A级事项必须经党
工委、局行政班子组会研究决策；B级事项必须经局行政班子研究决
策；C级事项必须召开股室会议集体研究，再报局行政会决策。对列
入“三重一大” 目录的事项，必须经过调查研究、集体决策程序，
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局办公室、纪检部门、机关党委对“三重
一大”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将各股室执行“三重一大”事项目录制
度的情况纳入部门综合目标考核管理。对违反“三重一大”决策程
序相关规定的，以及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及时予以纠
正处理，并根据《云南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的规
定，追究责任人的违纪违规责任。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0.00
简述

红塔区教育局、玉溪二中、玉溪三中、小石桥中心小学、北城
皂角小学、区属民办学校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0.00
简述

各具体项目实施单位应成立项目执行小组，明确小组成员、分
工及责任，加强项目基础数据管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落实政府采购、招投标和国库集中支付
等相关制度，确保各项工作“阳光操作”；对实施项目进行动
态监控和全程管理，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及时研究、解决
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各项目实施学校应严
格经费管理，安全高效管理使用项目资金，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0.00
简述

《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党工委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
制规范手册》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0.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项目执行财务制度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玉溪市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红塔区教育局会计日常工作管理办法》、《红塔区教育局采购
管理制度》、《红塔区教育局资产管理制度》、《红塔区教育
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玉溪市红塔区教育局党工委玉溪市
红塔区教育局机关内部控制规范手册》，适用单位：教育局机
关及下属各项目实施学校均适用。

5.00 0.00

本表得分 92.00 0.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0.00 0.00

总分 92.00 0.00


